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19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譚弘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正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黃敬唐律師

            郭依蘋律師（113年3月4日解除委任）

被      告  楊智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5529號、112年度偵字第5530號、112年度偵字第5632號、112

年度偵字第56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辛○○、己○○、庚○○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辛○○因與少年戊○○（民國00年0月

生，完整姓名及年籍均詳卷）有債務糾紛，於112年3月25日

21時許，自乙○○（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處得知少年

戊○○在苗栗縣頭份市信德路水流東某處，被告辛○○隨即

召集被告己○○、被告庚○○、少年林○緯（00年0月生，

完整姓名及年籍均詳卷）、被告范紘睿（經檢察官追加起

訴，業經本院發布通緝）、被告甲○○（業經本院發布通

緝）等人前往水流東聚集；斯時，辛○○、己○○、庚○

○、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明知該處係公共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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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倘於該處聚集三人以上而發生衝突，顯足以造成公眾或

他人恐懼不安，竟仍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以強暴

脅迫、妨害自由、傷害之犯意聯絡，經辛○○發覺少年戊○

○乘坐丙○○所駕駛之汽車後，即將其等攔下，並由辛○

○、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分

持球棒（未扣案）毆打少年戊○○後，再由少年林○緯、庚

○○將少年戊○○手部反折強押至甲○○駕駛搭載少年林○

緯、范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其餘人等則

分別駕駛、搭乘車號不詳汽車前往苗栗縣頭份市永和山上。

斯時，辛○○、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

○○等人承前聚集3人以上施以強暴脅迫、傷害之犯意聯

絡，接續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致少年戊○○因而受有

右手第二掌骨骨折、頭皮撕裂傷、顏面擦挫傷、頸部擦挫

傷、右上肢擦挫傷、雙下肢擦挫傷、背部擦挫傷等傷害（傷

害部分業經少年戊○○於偵查中撤回告訴）。嗣少年戊○○

友人獲報後，將其送至苗栗縣頭份市為恭醫院急救，始由其

母林文靜報警。因認被告辛○○、己○○、庚○○涉犯刑法

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

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同法第302條第1

項之妨害自由等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

之證據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未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

在，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為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辛○○、己○○、庚○○涉有前開罪嫌，係以

下列證據為其論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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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案被告即證人乙○○於

歷次警詢、偵訊時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即證人辛○○於112

年5月22日警詢、偵訊時

之供述及證述、112年6月

6日警詢、偵訊時之供述

確有通知被告庚○○、少年林

○緯、共犯范紘睿前往該水流

東，共犯范紘睿與被告甲○○

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到場。嗣少年戊○○

乘坐被告甲○○、共犯范紘睿

所駕駛並搭載少年林○緯之上

開汽車、伊及被告庚○○則各

自駕駛汽車共同前往永和山，

於途中，其等下車後，伊因與

少年戊○○發生口角，而分別

以徒手及撿拾路邊粗樹枝毆打

少年戊○○，另亦有通知被告

己○○，被告己○○在伊毆打

少年戊○○後，才到達現場等

事實。

3 被告即證人己○○於警

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係被告辛○○通知，叫伊前

往，且在被告辛○○等人到達

永和山路上才加入，當時有被

告辛○○、共犯范紘睿及少年

戊○○在場，伊到場後，看到

少年戊○○已躺在地上等事

實。

4 被告即證人庚○○於警

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伊開車遇到共犯范紘睿，就跟

著開車去水流東，之後再去永

和山，在該處，被告辛○○與

少年戊○○吵架、互推，共犯

范紘睿亦有下車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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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第三頁



四、訊據被告辛○○、己○○、庚○○堅決否認有何聚眾施強暴

脅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被告辛○○辯稱：我在水流

東有推戊○○，後來到永和山有撿地上的樹枝打戊○○，但

戊○○在水流東是自願上車的等語；被告己○○辯稱：我沒

有出現在水流東，等我到永和山時，戊○○已經在地上了等

語；被告庚○○辯稱：我有去水流東找甲○○、范紘睿，後

5 被告即證人少年林○緯於

警詢、偵訊時之供述

矢口否認有參與何犯行。

6 被告即證人甲○○於警

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當天晚上係伊駕車載共犯范紘

睿至水流東，之後，由伊駕車

搭載共犯范紘睿、少年林○緯

及少年戊○○前往三灣鄉某

處；後於途中因與少年戊○○

發生口角，伊即停車請少年戊

○○下車，之後被告辛○○走

過來，就與少年戊○○吵架並

打起來等事實。

7 共犯即證人范紘睿於警

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當天晚上係被告甲○○駕車載

伊至水流東，到場後，看到被

告辛○○、少年戊○○，之後

少年戊○○乘坐被告甲○○與

伊所駕駛之汽車前往永和山，

嗣被告辛○○即與少年戊○○

打架等事實。

8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

念醫院開立之告訴人少年

戊○○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確有於案發當日遭人毆

打受傷之事實。

9 被告辛○○之苗栗縣警察

局頭份分局搜索、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影本

查扣被告辛○○所有球棒1

支、愷他命1包、子彈1顆之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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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跟著甲○○、范紘睿的車到永和山，那邊很暗，我看不清

楚，就先走了等語。經查：

　㈠就本案經過，證人即被害人戊○○於112年3月26日警詢時證

稱：「（問：你於何時何地遭人毆打？）我於112年03月25

日【筆錄原贅載下午】21時許在苗栗縣三灣鄉永和山水庫旁

道路遭人毆打。電桿(下興幹61D9056CD47號桿）」、

「（問：你遭何人毆打？）我遭辛○○、己○○、庚○○、

林○緯及范紘睿持棒球棍毆打。」、「（問：你遭人毆打傷

勢如何？）我右手第二掌骨折、頭部撕裂傷及多處挫

傷。」、「（問：你是如何前往遭毆打地點？）我搭乘丙○

○所駕駛自小客車（車號不詳）前往頭份市信德路（水流東

附近詳細地址不詳）找乙○○，隨後辛○○、己○○、庚○

○、林○緯、范紘睿及甲○○等人就駕多部車輛抵達現場，

逼迫我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我就獨自一

人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問：當

時你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時，車上有何

人？）車上僅有我們兩個人」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二第

3至5頁）；於112年5月22日偵查中證稱：「我在112年3月20

幾日某天晚上，我在頭份水流東，找乙○○的路上被辛○○

遇到，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

就把我帶到永和山，他們是開車，我當時感覺就算不上車，

也沒辦法，所以我就上了BPU-0851乙○○（本院按：恐為甲

○○之誤）開的車，我坐在後座中間，我的身旁坐林○緯、

范紘睿，副駕駛座沒人。」、「（問：到了永和山後，發生

何事？）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

○都有拿球棒打我。甲○○我不確定有沒有打，但我百分之

百確定其他人都有打我，我當時還醒著，不過後來被打到昏

迷，醒過來時我已經在醫院了。」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

二第45頁）。

　㈡案發時亦在水流東現場之證人乙○○則於112年5月22日警詢

時證稱：「我有欠戊○○及辛○○錢，當天是戊○○及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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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巧的是他們當天都要我還錢，我就跟他說我在水

流東這裡，當天戊○○與他朋友丙○○一車（黑色WISH，號

碼3313)，辛○○駕駛ABF-7758自小客車前來，一開始只有

這兩台車，辛○○看到戊○○開車來直接持棒球棍下車，毆

打戊○○，因辛○○與戊○○也有金錢糾紛，據我所知有20

0至300萬，打完之後，換用球棒打我5至6下，辛○○就聯絡

己○○駕駛鐵灰色WISH、庚○○及林○緯駕駛白色YARIUS

（本院按：應為YARIS之誤）、范紘睿及甲○○駕駛鐵灰色A

LTIS，數字0851過來，加辛○○總共4臺車，將戊○○押到

永和山水庫毆打，之後我就沒跟去，後續我就打電話問戊○

○的狀況，戊○○到醫院才打給我。」等語（見偵字第5529

號卷一第43頁）；繼於同日偵查中證稱：「（問：112年3月

25日晚上發生何事？）丁○○（本院按：恐為戊○○之誤）

跟辛○○有金錢糾紛，當晚我原本跟我朋友在水流東吃飯，

戊○○打電話想跟我要錢，我說我可以先拿1500元給他，叫

他過來，辛○○也剛好打電話問我還錢的事情，我說可以還

他1500元，戊○○坐丙○○的車先到，辛○○後到，辛○○

一看到丙○○的車牌，就衝回自己的車拿球棍，然後衝到丙

○○的車看有沒有戊○○，後來他看到戊○○後，就立刻打

戊○○，辛○○打完戊○○後，辛○○就打我，然後辛○○

就打電話給林○緯、庚○○、范錄睿、范就睿、己○○，然

後4車6人就把戊○○載到永和山，期間我一直打電話給戊○

○，怕他們會把戊○○打死，後來當晚12點、凌晨1點，我

才知道戊○○已經在為恭醫院了，因為最後戊○○接聽電

話，我才知道他人在醫院，當時他的尾椎已經快斷掉、全身

擦傷、骨折、頭也破了。」、「（問：在水流東時，辛○

○、己○○、林○緯、范紘睿、甲○○等人以哪種方式把戊

○○押走？）這些人來了後，每人都拿球棍，戊○○又被打

一頓，庚○○、林○緯把戊○○的手折往後背，再押到庚○

○的白色YARIS車上。」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一第274至

2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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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觀諸起訴書證據清單及上開證人戊○○、乙○○於警詢、偵

查中之證述，起訴意旨認被告辛○○、己○○、庚○○、少

年林○緯、被告范紘睿、甲○○等人有在頭份市水流東某處

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應係以證人乙○○於偵查中證

稱：「（問：在水流東時，辛○○、己○○、林○緯、范紘

睿、甲○○等人以哪種方式把戊○○押走？）這些人來了

後，每人都拿球棍，戊○○又被打一頓…」等語為依據，然

證人即被害人戊○○本身於警詢、偵查中從未提及其在水流

東時有遭人傷害之情事，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佐證、

補強證人乙○○上開證述內容之真實性，基於「罪證有疑，

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無從僅憑證人乙○○於偵查中之

證述逕認被告辛○○、己○○、庚○○等人有在頭份市水流

東某處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

　㈣徵諸證人戊○○、乙○○前開證述，渠等固均於警詢、偵查

中證稱少年戊○○並非自願搭乘甲○○所駕駛、搭載少年林

○緯、范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然關於被

告辛○○、己○○、庚○○等人係如何強迫少年戊○○上車

之核心事項，證人戊○○於112年5月22日偵查中係證稱：

「我在頭份水流東，找乙○○的路上被辛○○遇到，辛○

○、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就把我帶到

永和山，他們是開車，我當時感覺就算不上車，也沒辦法，

所以我就上了BPU-0851乙○○（本院按：恐為甲○○之誤）

開的車」等語，證人乙○○則明確證稱：「庚○○、林○緯

把戊○○的手折往後背，再押到庚○○的白色YARIS車

上。」等語，渠二人所述，不惟就戊○○係搭乘何一車輛乙

節有異，就戊○○有無遭施以肢體強暴行為乙情，所述亦大

相逕庭。況證人戊○○於本院少年法庭訊問時證稱：沒有人

押我去永和山，我同意去的等語（見本院112年度少調字第2

12號卷第309頁），亦與其於本案警詢、偵查中所述顯有齟

齬，而有前後不一之瑕疵可指。且經本院多次傳喚並拘提證

人戊○○，其仍未能到庭接受詰問，是證人戊○○究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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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強押上車乙節，尚有不明。起訴意旨所認「由少年林○

緯、庚○○將少年戊○○手部反折強押至甲○○駕駛搭載少

年林○緯、范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等

情，恐係以證人乙○○之證述為唯一證據，且缺乏其他補強

證據擔保其憑信性，尚難遽認屬實。

　㈤鑒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的人群聚集，易使個人在人群掩飾下

產生妄為或罪惡感，立法者因而制定具有聚眾犯與危險犯性

質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刑法第150條）及聚集不解散罪

（同法第149條）等規範，用以保護公眾安全。而為因應當

前社會之需求，該等規範業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其中

修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以在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為其要

件，且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

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並於同條新增第2項第1款之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及第2款之因而

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危險等規定，為其加重構成要件，以避

免公眾安全遭受更為嚴重之侵害（其中第2款加重聚集施強

暴脅迫罪為具體危險犯）。考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

敘：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

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

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

予以處罰等旨，參以本罪係列於妨害秩序罪章之體例，可見

該罪之立法目的乃在維持社會安寧秩序，所保護之法益側重

保障公眾安全之社會法益，有別於個人法益之保護。又稽諸

該條修法理由雖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

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

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

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等旨，依此立法說明，行

為人施用強暴或脅迫行為之對象，當包括對特定個人或不特

定公眾為之，且擬制為有該行為即會發生立法者所預設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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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然該罪保護之法益既在保障公眾安全，使社會安寧秩序

不受侵擾破壞，尤在對象為特定人，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

恐嚇等情形，是否成立本罪，仍須視個案情形判斷有無造成

公眾之危害、恐懼不安，否則將造成不罰之毀損、傷害或恐

嚇未遂之行為，仍以本罪處罰，不啻使本罪規範成為保護個

人法益之前置化規定，致生刑罰過度前置之不合理現象，有

違憲法罪責原則。是以該罪雖非立法明文之適性犯，惟為避

免違反罪責原則，仍應將對特定人施強暴脅迫之本罪視為實

質適性犯，亦即，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聚集，倘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不特定人，即屬造成公眾或他

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而成立本罪；若其對象為特定人，基

於本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解釋及合憲性解

釋，其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仍須足以引發公眾或不特

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公眾安全之可能

性，始該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目的及所保護社

會法益，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7

6號判決意旨參照）。起訴意旨固認被告辛○○、己○○、

庚○○等人有在永和山上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然此部

分除被告辛○○自承有在永和山持地上撿的樹枝攻擊戊○○

外，僅有被害人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單一指證，別無補

強證據可佐（此部分乙○○不在場而未見聞），且被告己○

○辯稱其到永和山時戊○○已倒在地上等語，核與被告辛○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述情節相符，卷內亦無監視器畫面

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被告己○○、庚○○確有持球棒毆打少

年戊○○，或於被告辛○○對戊○○施強暴時在場助勢之情

形，自難遽認被告己○○、庚○○構成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

1款、第1項後段或前段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另被告辛○○

固自承有在永和山持地上撿的樹枝攻擊戊○○，惟其施暴之

動機及目的均屬明確且同一、對象特定（即被害人戊○

○），時間已為21時以後，地點則在苗栗縣三灣鄉永和山水

庫旁道路，卷內無證據證明有妨害往來之人、車正常行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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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被告辛○○亦未毀損周邊之人或物，難認其行為已有

可能煽起集體情緒失控，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之人或

物，顯然未有因此而影響其他第三人有關公眾秩序或造成群

眾恐慌之情狀。是本案尚難認被告辛○○對被害人戊○○實

施傷害之行為態樣及強度，已達因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

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

不安之程度，自不符合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範之立法意旨。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

辛○○、己○○、庚○○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聚眾施強暴脅

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辛○○、己

○○、庚○○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被告辛○○、己○○、庚○○經檢察官起訴部分既經本院為

無罪之諭知，即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

連偵字第83號、112年度偵字第11933號、112年度偵字第119

34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85號移送併辦部分不生同一案件

關係，本院自屬無從審究，應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文傑提起公訴，檢察官徐一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許家赫

　　　　　　　　　　　　　　　法　官　林信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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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莊惠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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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19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譚弘廷




            黃正瑜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黃敬唐律師
            郭依蘋律師（113年3月4日解除委任）
被      告  楊智閔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529號、112年度偵字第5530號、112年度偵字第5632號、112年度偵字第56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辛○○、己○○、庚○○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辛○○因與少年戊○○（民國00年0月生，完整姓名及年籍均詳卷）有債務糾紛，於112年3月25日21時許，自乙○○（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處得知少年戊○○在苗栗縣頭份市信德路水流東某處，被告辛○○隨即召集被告己○○、被告庚○○、少年林○緯（00年0月生，完整姓名及年籍均詳卷）、被告范紘睿（經檢察官追加起訴，業經本院發布通緝）、被告甲○○（業經本院發布通緝）等人前往水流東聚集；斯時，辛○○、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明知該處係公共場所，倘於該處聚集三人以上而發生衝突，顯足以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竟仍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以強暴脅迫、妨害自由、傷害之犯意聯絡，經辛○○發覺少年戊○○乘坐丙○○所駕駛之汽車後，即將其等攔下，並由辛○○、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分持球棒（未扣案）毆打少年戊○○後，再由少年林○緯、庚○○將少年戊○○手部反折強押至甲○○駕駛搭載少年林○緯、范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其餘人等則分別駕駛、搭乘車號不詳汽車前往苗栗縣頭份市永和山上。斯時，辛○○、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承前聚集3人以上施以強暴脅迫、傷害之犯意聯絡，接續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致少年戊○○因而受有右手第二掌骨骨折、頭皮撕裂傷、顏面擦挫傷、頸部擦挫傷、右上肢擦挫傷、雙下肢擦挫傷、背部擦挫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經少年戊○○於偵查中撤回告訴）。嗣少年戊○○友人獲報後，將其送至苗栗縣頭份市為恭醫院急救，始由其母林文靜報警。因認被告辛○○、己○○、庚○○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等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證據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未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辛○○、己○○、庚○○涉有前開罪嫌，係以下列證據為其論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同案被告即證人乙○○於歷次警詢、偵訊時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即證人辛○○於112年5月22日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112年6月6日警詢、偵訊時之供述

		確有通知被告庚○○、少年林○緯、共犯范紘睿前往該水流東，共犯范紘睿與被告甲○○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到場。嗣少年戊○○乘坐被告甲○○、共犯范紘睿所駕駛並搭載少年林○緯之上開汽車、伊及被告庚○○則各自駕駛汽車共同前往永和山，於途中，其等下車後，伊因與少年戊○○發生口角，而分別以徒手及撿拾路邊粗樹枝毆打少年戊○○，另亦有通知被告己○○，被告己○○在伊毆打少年戊○○後，才到達現場等事實。



		3

		被告即證人己○○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係被告辛○○通知，叫伊前往，且在被告辛○○等人到達永和山路上才加入，當時有被告辛○○、共犯范紘睿及少年戊○○在場，伊到場後，看到少年戊○○已躺在地上等事實。



		4

		被告即證人庚○○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伊開車遇到共犯范紘睿，就跟著開車去水流東，之後再去永和山，在該處，被告辛○○與少年戊○○吵架、互推，共犯范紘睿亦有下車等事實。



		5

		被告即證人少年林○緯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

		矢口否認有參與何犯行。



		6

		被告即證人甲○○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當天晚上係伊駕車載共犯范紘睿至水流東，之後，由伊駕車搭載共犯范紘睿、少年林○緯及少年戊○○前往三灣鄉某處；後於途中因與少年戊○○發生口角，伊即停車請少年戊○○下車，之後被告辛○○走過來，就與少年戊○○吵架並打起來等事實。



		7

		共犯即證人范紘睿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當天晚上係被告甲○○駕車載伊至水流東，到場後，看到被告辛○○、少年戊○○，之後少年戊○○乘坐被告甲○○與伊所駕駛之汽車前往永和山，嗣被告辛○○即與少年戊○○打架等事實。



		8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開立之告訴人少年戊○○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確有於案發當日遭人毆打受傷之事實。



		9

		被告辛○○之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影本

		查扣被告辛○○所有球棒1支、愷他命1包、子彈1顆之事實。







四、訊據被告辛○○、己○○、庚○○堅決否認有何聚眾施強暴脅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被告辛○○辯稱：我在水流東有推戊○○，後來到永和山有撿地上的樹枝打戊○○，但戊○○在水流東是自願上車的等語；被告己○○辯稱：我沒有出現在水流東，等我到永和山時，戊○○已經在地上了等語；被告庚○○辯稱：我有去水流東找甲○○、范紘睿，後來跟著甲○○、范紘睿的車到永和山，那邊很暗，我看不清楚，就先走了等語。經查：
　㈠就本案經過，證人即被害人戊○○於112年3月26日警詢時證稱：「（問：你於何時何地遭人毆打？）我於112年03月25日【筆錄原贅載下午】21時許在苗栗縣三灣鄉永和山水庫旁道路遭人毆打。電桿(下興幹61D9056CD47號桿）」、「（問：你遭何人毆打？）我遭辛○○、己○○、庚○○、林○緯及范紘睿持棒球棍毆打。」、「（問：你遭人毆打傷勢如何？）我右手第二掌骨折、頭部撕裂傷及多處挫傷。」、「（問：你是如何前往遭毆打地點？）我搭乘丙○○所駕駛自小客車（車號不詳）前往頭份市信德路（水流東附近詳細地址不詳）找乙○○，隨後辛○○、己○○、庚○○、林○緯、范紘睿及甲○○等人就駕多部車輛抵達現場，逼迫我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我就獨自一人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問：當時你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時，車上有何人？）車上僅有我們兩個人」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二第3至5頁）；於112年5月22日偵查中證稱：「我在112年3月20幾日某天晚上，我在頭份水流東，找乙○○的路上被辛○○遇到，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就把我帶到永和山，他們是開車，我當時感覺就算不上車，也沒辦法，所以我就上了BPU-0851乙○○（本院按：恐為甲○○之誤）開的車，我坐在後座中間，我的身旁坐林○緯、范紘睿，副駕駛座沒人。」、「（問：到了永和山後，發生何事？）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都有拿球棒打我。甲○○我不確定有沒有打，但我百分之百確定其他人都有打我，我當時還醒著，不過後來被打到昏迷，醒過來時我已經在醫院了。」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二第45頁）。
　㈡案發時亦在水流東現場之證人乙○○則於112年5月22日警詢時證稱：「我有欠戊○○及辛○○錢，當天是戊○○及辛○○，因為很巧的是他們當天都要我還錢，我就跟他說我在水流東這裡，當天戊○○與他朋友丙○○一車（黑色WISH，號碼3313)，辛○○駕駛ABF-7758自小客車前來，一開始只有這兩台車，辛○○看到戊○○開車來直接持棒球棍下車，毆打戊○○，因辛○○與戊○○也有金錢糾紛，據我所知有200至300萬，打完之後，換用球棒打我5至6下，辛○○就聯絡己○○駕駛鐵灰色WISH、庚○○及林○緯駕駛白色YARIUS（本院按：應為YARIS之誤）、范紘睿及甲○○駕駛鐵灰色ALTIS，數字0851過來，加辛○○總共4臺車，將戊○○押到永和山水庫毆打，之後我就沒跟去，後續我就打電話問戊○○的狀況，戊○○到醫院才打給我。」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一第43頁）；繼於同日偵查中證稱：「（問：112年3月25日晚上發生何事？）丁○○（本院按：恐為戊○○之誤）跟辛○○有金錢糾紛，當晚我原本跟我朋友在水流東吃飯，戊○○打電話想跟我要錢，我說我可以先拿1500元給他，叫他過來，辛○○也剛好打電話問我還錢的事情，我說可以還他1500元，戊○○坐丙○○的車先到，辛○○後到，辛○○一看到丙○○的車牌，就衝回自己的車拿球棍，然後衝到丙○○的車看有沒有戊○○，後來他看到戊○○後，就立刻打戊○○，辛○○打完戊○○後，辛○○就打我，然後辛○○就打電話給林○緯、庚○○、范錄睿、范就睿、己○○，然後4車6人就把戊○○載到永和山，期間我一直打電話給戊○○，怕他們會把戊○○打死，後來當晚12點、凌晨1點，我才知道戊○○已經在為恭醫院了，因為最後戊○○接聽電話，我才知道他人在醫院，當時他的尾椎已經快斷掉、全身擦傷、骨折、頭也破了。」、「（問：在水流東時，辛○○、己○○、林○緯、范紘睿、甲○○等人以哪種方式把戊○○押走？）這些人來了後，每人都拿球棍，戊○○又被打一頓，庚○○、林○緯把戊○○的手折往後背，再押到庚○○的白色YARIS車上。」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一第274至275頁）。
　㈢觀諸起訴書證據清單及上開證人戊○○、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起訴意旨認被告辛○○、己○○、庚○○、少年林○緯、被告范紘睿、甲○○等人有在頭份市水流東某處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應係以證人乙○○於偵查中證稱：「（問：在水流東時，辛○○、己○○、林○緯、范紘睿、甲○○等人以哪種方式把戊○○押走？）這些人來了後，每人都拿球棍，戊○○又被打一頓…」等語為依據，然證人即被害人戊○○本身於警詢、偵查中從未提及其在水流東時有遭人傷害之情事，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佐證、補強證人乙○○上開證述內容之真實性，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無從僅憑證人乙○○於偵查中之證述逕認被告辛○○、己○○、庚○○等人有在頭份市水流東某處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
　㈣徵諸證人戊○○、乙○○前開證述，渠等固均於警詢、偵查中證稱少年戊○○並非自願搭乘甲○○所駕駛、搭載少年林○緯、范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然關於被告辛○○、己○○、庚○○等人係如何強迫少年戊○○上車之核心事項，證人戊○○於112年5月22日偵查中係證稱：「我在頭份水流東，找乙○○的路上被辛○○遇到，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就把我帶到永和山，他們是開車，我當時感覺就算不上車，也沒辦法，所以我就上了BPU-0851乙○○（本院按：恐為甲○○之誤）開的車」等語，證人乙○○則明確證稱：「庚○○、林○緯把戊○○的手折往後背，再押到庚○○的白色YARIS車上。」等語，渠二人所述，不惟就戊○○係搭乘何一車輛乙節有異，就戊○○有無遭施以肢體強暴行為乙情，所述亦大相逕庭。況證人戊○○於本院少年法庭訊問時證稱：沒有人押我去永和山，我同意去的等語（見本院112年度少調字第212號卷第309頁），亦與其於本案警詢、偵查中所述顯有齟齬，而有前後不一之瑕疵可指。且經本院多次傳喚並拘提證人戊○○，其仍未能到庭接受詰問，是證人戊○○究竟是否遭強押上車乙節，尚有不明。起訴意旨所認「由少年林○緯、庚○○將少年戊○○手部反折強押至甲○○駕駛搭載少年林○緯、范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等情，恐係以證人乙○○之證述為唯一證據，且缺乏其他補強證據擔保其憑信性，尚難遽認屬實。
　㈤鑒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的人群聚集，易使個人在人群掩飾下產生妄為或罪惡感，立法者因而制定具有聚眾犯與危險犯性質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刑法第150條）及聚集不解散罪（同法第149條）等規範，用以保護公眾安全。而為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該等規範業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其中修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為其要件，且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並於同條新增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及第2款之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危險等規定，為其加重構成要件，以避免公眾安全遭受更為嚴重之侵害（其中第2款加重聚集施強暴脅迫罪為具體危險犯）。考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敘：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等旨，參以本罪係列於妨害秩序罪章之體例，可見該罪之立法目的乃在維持社會安寧秩序，所保護之法益側重保障公眾安全之社會法益，有別於個人法益之保護。又稽諸該條修法理由雖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等旨，依此立法說明，行為人施用強暴或脅迫行為之對象，當包括對特定個人或不特定公眾為之，且擬制為有該行為即會發生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然該罪保護之法益既在保障公眾安全，使社會安寧秩序不受侵擾破壞，尤在對象為特定人，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情形，是否成立本罪，仍須視個案情形判斷有無造成公眾之危害、恐懼不安，否則將造成不罰之毀損、傷害或恐嚇未遂之行為，仍以本罪處罰，不啻使本罪規範成為保護個人法益之前置化規定，致生刑罰過度前置之不合理現象，有違憲法罪責原則。是以該罪雖非立法明文之適性犯，惟為避免違反罪責原則，仍應將對特定人施強暴脅迫之本罪視為實質適性犯，亦即，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倘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不特定人，即屬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而成立本罪；若其對象為特定人，基於本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解釋及合憲性解釋，其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仍須足以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公眾安全之可能性，始該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目的及所保護社會法益，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76號判決意旨參照）。起訴意旨固認被告辛○○、己○○、庚○○等人有在永和山上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然此部分除被告辛○○自承有在永和山持地上撿的樹枝攻擊戊○○外，僅有被害人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單一指證，別無補強證據可佐（此部分乙○○不在場而未見聞），且被告己○○辯稱其到永和山時戊○○已倒在地上等語，核與被告辛○○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述情節相符，卷內亦無監視器畫面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被告己○○、庚○○確有持球棒毆打少年戊○○，或於被告辛○○對戊○○施強暴時在場助勢之情形，自難遽認被告己○○、庚○○構成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或前段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另被告辛○○固自承有在永和山持地上撿的樹枝攻擊戊○○，惟其施暴之動機及目的均屬明確且同一、對象特定（即被害人戊○○），時間已為21時以後，地點則在苗栗縣三灣鄉永和山水庫旁道路，卷內無證據證明有妨害往來之人、車正常行駛之情形，被告辛○○亦未毀損周邊之人或物，難認其行為已有可能煽起集體情緒失控，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之人或物，顯然未有因此而影響其他第三人有關公眾秩序或造成群眾恐慌之情狀。是本案尚難認被告辛○○對被害人戊○○實施傷害之行為態樣及強度，已達因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程度，自不符合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範之立法意旨。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辛○○、己○○、庚○○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聚眾施強暴脅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辛○○、己○○、庚○○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被告辛○○、己○○、庚○○經檢察官起訴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即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連偵字第83號、112年度偵字第11933號、112年度偵字第11934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85號移送併辦部分不生同一案件關係，本院自屬無從審究，應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文傑提起公訴，檢察官徐一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許家赫
　　　　　　　　　　　　　　　法　官　林信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莊惠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19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譚弘廷


            黃正瑜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黃敬唐律師
            郭依蘋律師（113年3月4日解除委任）
被      告  楊智閔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5529號、112年度偵字第5530號、112年度偵字第5632號、112
年度偵字第56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辛○○、己○○、庚○○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辛○○因與少年戊○○（民國00年0月生，
    完整姓名及年籍均詳卷）有債務糾紛，於112年3月25日21時
    許，自乙○○（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處得知少年戊○○在
    苗栗縣頭份市信德路水流東某處，被告辛○○隨即召集被告己
    ○○、被告庚○○、少年林○緯（00年0月生，完整姓名及年籍均
    詳卷）、被告范紘睿（經檢察官追加起訴，業經本院發布通
    緝）、被告甲○○（業經本院發布通緝）等人前往水流東聚集
    ；斯時，辛○○、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
    人明知該處係公共場所，倘於該處聚集三人以上而發生衝突
    ，顯足以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竟仍基於在公共場所聚
    集3人以上施以強暴脅迫、妨害自由、傷害之犯意聯絡，經
    辛○○發覺少年戊○○乘坐丙○○所駕駛之汽車後，即將其等攔下
    ，並由辛○○、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
    分持球棒（未扣案）毆打少年戊○○後，再由少年林○緯、庚○
    ○將少年戊○○手部反折強押至甲○○駕駛搭載少年林○緯、范紘
    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其餘人等則分別駕駛
    、搭乘車號不詳汽車前往苗栗縣頭份市永和山上。斯時，辛
    ○○、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承前聚集3
    人以上施以強暴脅迫、傷害之犯意聯絡，接續分持球棒毆打
    少年戊○○，致少年戊○○因而受有右手第二掌骨骨折、頭皮撕
    裂傷、顏面擦挫傷、頸部擦挫傷、右上肢擦挫傷、雙下肢擦
    挫傷、背部擦挫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經少年戊○○於偵查中
    撤回告訴）。嗣少年戊○○友人獲報後，將其送至苗栗縣頭份
    市為恭醫院急救，始由其母林文靜報警。因認被告辛○○、己
    ○○、庚○○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
    、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等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
    之證據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未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
    ，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為有利於被
    告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辛○○、己○○、庚○○涉有前開罪嫌，係以下列證
    據為其論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同案被告即證人乙○○於歷次警詢、偵訊時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即證人辛○○於112年5月22日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112年6月6日警詢、偵訊時之供述 確有通知被告庚○○、少年林○緯、共犯范紘睿前往該水流東，共犯范紘睿與被告甲○○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到場。嗣少年戊○○乘坐被告甲○○、共犯范紘睿所駕駛並搭載少年林○緯之上開汽車、伊及被告庚○○則各自駕駛汽車共同前往永和山，於途中，其等下車後，伊因與少年戊○○發生口角，而分別以徒手及撿拾路邊粗樹枝毆打少年戊○○，另亦有通知被告己○○，被告己○○在伊毆打少年戊○○後，才到達現場等事實。 3 被告即證人己○○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係被告辛○○通知，叫伊前往，且在被告辛○○等人到達永和山路上才加入，當時有被告辛○○、共犯范紘睿及少年戊○○在場，伊到場後，看到少年戊○○已躺在地上等事實。 4 被告即證人庚○○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伊開車遇到共犯范紘睿，就跟著開車去水流東，之後再去永和山，在該處，被告辛○○與少年戊○○吵架、互推，共犯范紘睿亦有下車等事實。 5 被告即證人少年林○緯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 矢口否認有參與何犯行。 6 被告即證人甲○○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當天晚上係伊駕車載共犯范紘睿至水流東，之後，由伊駕車搭載共犯范紘睿、少年林○緯及少年戊○○前往三灣鄉某處；後於途中因與少年戊○○發生口角，伊即停車請少年戊○○下車，之後被告辛○○走過來，就與少年戊○○吵架並打起來等事實。 7 共犯即證人范紘睿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當天晚上係被告甲○○駕車載伊至水流東，到場後，看到被告辛○○、少年戊○○，之後少年戊○○乘坐被告甲○○與伊所駕駛之汽車前往永和山，嗣被告辛○○即與少年戊○○打架等事實。 8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開立之告訴人少年戊○○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確有於案發當日遭人毆打受傷之事實。 9 被告辛○○之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影本 查扣被告辛○○所有球棒1支、愷他命1包、子彈1顆之事實。 
四、訊據被告辛○○、己○○、庚○○堅決否認有何聚眾施強暴脅迫、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被告辛○○辯稱：我在水流東有推戊
    ○○，後來到永和山有撿地上的樹枝打戊○○，但戊○○在水流東
    是自願上車的等語；被告己○○辯稱：我沒有出現在水流東，
    等我到永和山時，戊○○已經在地上了等語；被告庚○○辯稱：
    我有去水流東找甲○○、范紘睿，後來跟著甲○○、范紘睿的車
    到永和山，那邊很暗，我看不清楚，就先走了等語。經查：
　㈠就本案經過，證人即被害人戊○○於112年3月26日警詢時證稱
    ：「（問：你於何時何地遭人毆打？）我於112年03月25日
    【筆錄原贅載下午】21時許在苗栗縣三灣鄉永和山水庫旁道
    路遭人毆打。電桿(下興幹61D9056CD47號桿）」、「（問：
    你遭何人毆打？）我遭辛○○、己○○、庚○○、林○緯及范紘睿
    持棒球棍毆打。」、「（問：你遭人毆打傷勢如何？）我右
    手第二掌骨折、頭部撕裂傷及多處挫傷。」、「（問：你是
    如何前往遭毆打地點？）我搭乘丙○○所駕駛自小客車（車號
    不詳）前往頭份市信德路（水流東附近詳細地址不詳）找乙
    ○○，隨後辛○○、己○○、庚○○、林○緯、范紘睿及甲○○等人就
    駕多部車輛抵達現場，逼迫我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
    小客車。我就獨自一人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
    。」、「（問：當時你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
    時，車上有何人？）車上僅有我們兩個人」等語（見偵字第
    5529號卷二第3至5頁）；於112年5月22日偵查中證稱：「我
    在112年3月20幾日某天晚上，我在頭份水流東，找乙○○的路
    上被辛○○遇到，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
    就把我帶到永和山，他們是開車，我當時感覺就算不上車，
    也沒辦法，所以我就上了BPU-0851乙○○（本院按：恐為甲○○
    之誤）開的車，我坐在後座中間，我的身旁坐林○緯、范紘
    睿，副駕駛座沒人。」、「（問：到了永和山後，發生何事
    ？）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都有拿球棒
    打我。甲○○我不確定有沒有打，但我百分之百確定其他人都
    有打我，我當時還醒著，不過後來被打到昏迷，醒過來時我
    已經在醫院了。」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二第45頁）。
　㈡案發時亦在水流東現場之證人乙○○則於112年5月22日警詢時
    證稱：「我有欠戊○○及辛○○錢，當天是戊○○及辛○○，因為很
    巧的是他們當天都要我還錢，我就跟他說我在水流東這裡，
    當天戊○○與他朋友丙○○一車（黑色WISH，號碼3313)，辛○○
    駕駛ABF-7758自小客車前來，一開始只有這兩台車，辛○○看
    到戊○○開車來直接持棒球棍下車，毆打戊○○，因辛○○與戊○○
    也有金錢糾紛，據我所知有200至300萬，打完之後，換用球
    棒打我5至6下，辛○○就聯絡己○○駕駛鐵灰色WISH、庚○○及林
    ○緯駕駛白色YARIUS（本院按：應為YARIS之誤）、范紘睿及
    甲○○駕駛鐵灰色ALTIS，數字0851過來，加辛○○總共4臺車，
    將戊○○押到永和山水庫毆打，之後我就沒跟去，後續我就打
    電話問戊○○的狀況，戊○○到醫院才打給我。」等語（見偵字
    第5529號卷一第43頁）；繼於同日偵查中證稱：「（問：11
    2年3月25日晚上發生何事？）丁○○（本院按：恐為戊○○之誤
    ）跟辛○○有金錢糾紛，當晚我原本跟我朋友在水流東吃飯，
    戊○○打電話想跟我要錢，我說我可以先拿1500元給他，叫他
    過來，辛○○也剛好打電話問我還錢的事情，我說可以還他15
    00元，戊○○坐丙○○的車先到，辛○○後到，辛○○一看到丙○○的
    車牌，就衝回自己的車拿球棍，然後衝到丙○○的車看有沒有
    戊○○，後來他看到戊○○後，就立刻打戊○○，辛○○打完戊○○後
    ，辛○○就打我，然後辛○○就打電話給林○緯、庚○○、范錄睿
    、范就睿、己○○，然後4車6人就把戊○○載到永和山，期間我
    一直打電話給戊○○，怕他們會把戊○○打死，後來當晚12點、
    凌晨1點，我才知道戊○○已經在為恭醫院了，因為最後戊○○
    接聽電話，我才知道他人在醫院，當時他的尾椎已經快斷掉
    、全身擦傷、骨折、頭也破了。」、「（問：在水流東時，
    辛○○、己○○、林○緯、范紘睿、甲○○等人以哪種方式把戊○○
    押走？）這些人來了後，每人都拿球棍，戊○○又被打一頓，
    庚○○、林○緯把戊○○的手折往後背，再押到庚○○的白色YARIS
    車上。」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一第274至275頁）。
　㈢觀諸起訴書證據清單及上開證人戊○○、乙○○於警詢、偵查中
    之證述，起訴意旨認被告辛○○、己○○、庚○○、少年林○緯、
    被告范紘睿、甲○○等人有在頭份市水流東某處分持球棒毆打
    少年戊○○，應係以證人乙○○於偵查中證稱：「（問：在水流
    東時，辛○○、己○○、林○緯、范紘睿、甲○○等人以哪種方式
    把戊○○押走？）這些人來了後，每人都拿球棍，戊○○又被打
    一頓…」等語為依據，然證人即被害人戊○○本身於警詢、偵
    查中從未提及其在水流東時有遭人傷害之情事，卷內亦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以佐證、補強證人乙○○上開證述內容之真實性
    ，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無從僅憑證
    人乙○○於偵查中之證述逕認被告辛○○、己○○、庚○○等人有在
    頭份市水流東某處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
　㈣徵諸證人戊○○、乙○○前開證述，渠等固均於警詢、偵查中證
    稱少年戊○○並非自願搭乘甲○○所駕駛、搭載少年林○緯、范
    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然關於被告辛○○、
    己○○、庚○○等人係如何強迫少年戊○○上車之核心事項，證人
    戊○○於112年5月22日偵查中係證稱：「我在頭份水流東，找
    乙○○的路上被辛○○遇到，辛○○、庚○○、林○緯、范紘睿、甲○
    ○及己○○就把我帶到永和山，他們是開車，我當時感覺就算
    不上車，也沒辦法，所以我就上了BPU-0851乙○○（本院按：
    恐為甲○○之誤）開的車」等語，證人乙○○則明確證稱：「庚
    ○○、林○緯把戊○○的手折往後背，再押到庚○○的白色YARIS車
    上。」等語，渠二人所述，不惟就戊○○係搭乘何一車輛乙節
    有異，就戊○○有無遭施以肢體強暴行為乙情，所述亦大相逕
    庭。況證人戊○○於本院少年法庭訊問時證稱：沒有人押我去
    永和山，我同意去的等語（見本院112年度少調字第212號卷
    第309頁），亦與其於本案警詢、偵查中所述顯有齟齬，而
    有前後不一之瑕疵可指。且經本院多次傳喚並拘提證人戊○○
    ，其仍未能到庭接受詰問，是證人戊○○究竟是否遭強押上車
    乙節，尚有不明。起訴意旨所認「由少年林○緯、庚○○將少
    年戊○○手部反折強押至甲○○駕駛搭載少年林○緯、范紘睿之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等情，恐係以證人乙○○之
    證述為唯一證據，且缺乏其他補強證據擔保其憑信性，尚難
    遽認屬實。
　㈤鑒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的人群聚集，易使個人在人群掩飾下
    產生妄為或罪惡感，立法者因而制定具有聚眾犯與危險犯性
    質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刑法第150條）及聚集不解散罪（
    同法第149條）等規範，用以保護公眾安全。而為因應當前
    社會之需求，該等規範業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其中修
    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以在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為其要件
    ，且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
    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並於同條新增第2項第1款之意圖
    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及第2款之因而致
    生公眾或交通往來危險等規定，為其加重構成要件，以避免
    公眾安全遭受更為嚴重之侵害（其中第2款加重聚集施強暴
    脅迫罪為具體危險犯）。考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敘：
    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
    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
    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
    處罰等旨，參以本罪係列於妨害秩序罪章之體例，可見該罪
    之立法目的乃在維持社會安寧秩序，所保護之法益側重保障
    公眾安全之社會法益，有別於個人法益之保護。又稽諸該條
    修法理由雖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
    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
    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
    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等旨，依此立法說明，行為人
    施用強暴或脅迫行為之對象，當包括對特定個人或不特定公
    眾為之，且擬制為有該行為即會發生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
    然該罪保護之法益既在保障公眾安全，使社會安寧秩序不受
    侵擾破壞，尤在對象為特定人，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
    等情形，是否成立本罪，仍須視個案情形判斷有無造成公眾
    之危害、恐懼不安，否則將造成不罰之毀損、傷害或恐嚇未
    遂之行為，仍以本罪處罰，不啻使本罪規範成為保護個人法
    益之前置化規定，致生刑罰過度前置之不合理現象，有違憲
    法罪責原則。是以該罪雖非立法明文之適性犯，惟為避免違
    反罪責原則，仍應將對特定人施強暴脅迫之本罪視為實質適
    性犯，亦即，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
    ，倘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不特定人，即屬造成公眾或他人之
    危害、恐懼不安，而成立本罪；若其對象為特定人，基於本
    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解釋及合憲性解釋，其
    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仍須足以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
    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公眾安全之可能性，始該
    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目的及所保護社會法益，
    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76號判決
    意旨參照）。起訴意旨固認被告辛○○、己○○、庚○○等人有在
    永和山上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然此部分除被告辛○○自承
    有在永和山持地上撿的樹枝攻擊戊○○外，僅有被害人戊○○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單一指證，別無補強證據可佐（此部分乙○○
    不在場而未見聞），且被告己○○辯稱其到永和山時戊○○已倒
    在地上等語，核與被告辛○○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述情節相
    符，卷內亦無監視器畫面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被告己○○、庚
    ○○確有持球棒毆打少年戊○○，或於被告辛○○對戊○○施強暴時
    在場助勢之情形，自難遽認被告己○○、庚○○構成刑法第150
    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或前段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另
    被告辛○○固自承有在永和山持地上撿的樹枝攻擊戊○○，惟其
    施暴之動機及目的均屬明確且同一、對象特定（即被害人戊
    ○○），時間已為21時以後，地點則在苗栗縣三灣鄉永和山水
    庫旁道路，卷內無證據證明有妨害往來之人、車正常行駛之
    情形，被告辛○○亦未毀損周邊之人或物，難認其行為已有可
    能煽起集體情緒失控，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之人或物，
    顯然未有因此而影響其他第三人有關公眾秩序或造成群眾恐
    慌之情狀。是本案尚難認被告辛○○對被害人戊○○實施傷害之
    行為態樣及強度，已達因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
    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程
    度，自不符合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範之立法意旨。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
    辛○○、己○○、庚○○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聚眾施強暴脅迫、剝
    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辛○○、己○○、庚○○
    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被告辛○○、己○○、庚○○經檢察官起訴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
    諭知，即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連偵字
    第83號、112年度偵字第11933號、112年度偵字第11934號、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85號移送併辦部分不生同一案件關係，
    本院自屬無從審究，應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敘
    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文傑提起公訴，檢察官徐一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許家赫
　　　　　　　　　　　　　　　法　官　林信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莊惠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19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譚弘廷




            黃正瑜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黃敬唐律師
            郭依蘋律師（113年3月4日解除委任）
被      告  楊智閔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529號、112年度偵字第5530號、112年度偵字第5632號、112年度偵字第56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辛○○、己○○、庚○○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辛○○因與少年戊○○（民國00年0月生，完整姓名及年籍均詳卷）有債務糾紛，於112年3月25日21時許，自乙○○（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處得知少年戊○○在苗栗縣頭份市信德路水流東某處，被告辛○○隨即召集被告己○○、被告庚○○、少年林○緯（00年0月生，完整姓名及年籍均詳卷）、被告范紘睿（經檢察官追加起訴，業經本院發布通緝）、被告甲○○（業經本院發布通緝）等人前往水流東聚集；斯時，辛○○、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明知該處係公共場所，倘於該處聚集三人以上而發生衝突，顯足以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竟仍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以強暴脅迫、妨害自由、傷害之犯意聯絡，經辛○○發覺少年戊○○乘坐丙○○所駕駛之汽車後，即將其等攔下，並由辛○○、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分持球棒（未扣案）毆打少年戊○○後，再由少年林○緯、庚○○將少年戊○○手部反折強押至甲○○駕駛搭載少年林○緯、范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其餘人等則分別駕駛、搭乘車號不詳汽車前往苗栗縣頭份市永和山上。斯時，辛○○、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承前聚集3人以上施以強暴脅迫、傷害之犯意聯絡，接續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致少年戊○○因而受有右手第二掌骨骨折、頭皮撕裂傷、顏面擦挫傷、頸部擦挫傷、右上肢擦挫傷、雙下肢擦挫傷、背部擦挫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經少年戊○○於偵查中撤回告訴）。嗣少年戊○○友人獲報後，將其送至苗栗縣頭份市為恭醫院急救，始由其母林文靜報警。因認被告辛○○、己○○、庚○○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等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證據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未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辛○○、己○○、庚○○涉有前開罪嫌，係以下列證據為其論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同案被告即證人乙○○於歷次警詢、偵訊時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即證人辛○○於112年5月22日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112年6月6日警詢、偵訊時之供述

		確有通知被告庚○○、少年林○緯、共犯范紘睿前往該水流東，共犯范紘睿與被告甲○○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到場。嗣少年戊○○乘坐被告甲○○、共犯范紘睿所駕駛並搭載少年林○緯之上開汽車、伊及被告庚○○則各自駕駛汽車共同前往永和山，於途中，其等下車後，伊因與少年戊○○發生口角，而分別以徒手及撿拾路邊粗樹枝毆打少年戊○○，另亦有通知被告己○○，被告己○○在伊毆打少年戊○○後，才到達現場等事實。



		3

		被告即證人己○○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係被告辛○○通知，叫伊前往，且在被告辛○○等人到達永和山路上才加入，當時有被告辛○○、共犯范紘睿及少年戊○○在場，伊到場後，看到少年戊○○已躺在地上等事實。



		4

		被告即證人庚○○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伊開車遇到共犯范紘睿，就跟著開車去水流東，之後再去永和山，在該處，被告辛○○與少年戊○○吵架、互推，共犯范紘睿亦有下車等事實。



		5

		被告即證人少年林○緯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

		矢口否認有參與何犯行。



		6

		被告即證人甲○○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當天晚上係伊駕車載共犯范紘睿至水流東，之後，由伊駕車搭載共犯范紘睿、少年林○緯及少年戊○○前往三灣鄉某處；後於途中因與少年戊○○發生口角，伊即停車請少年戊○○下車，之後被告辛○○走過來，就與少年戊○○吵架並打起來等事實。



		7

		共犯即證人范紘睿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當天晚上係被告甲○○駕車載伊至水流東，到場後，看到被告辛○○、少年戊○○，之後少年戊○○乘坐被告甲○○與伊所駕駛之汽車前往永和山，嗣被告辛○○即與少年戊○○打架等事實。



		8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開立之告訴人少年戊○○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確有於案發當日遭人毆打受傷之事實。



		9

		被告辛○○之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影本

		查扣被告辛○○所有球棒1支、愷他命1包、子彈1顆之事實。







四、訊據被告辛○○、己○○、庚○○堅決否認有何聚眾施強暴脅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被告辛○○辯稱：我在水流東有推戊○○，後來到永和山有撿地上的樹枝打戊○○，但戊○○在水流東是自願上車的等語；被告己○○辯稱：我沒有出現在水流東，等我到永和山時，戊○○已經在地上了等語；被告庚○○辯稱：我有去水流東找甲○○、范紘睿，後來跟著甲○○、范紘睿的車到永和山，那邊很暗，我看不清楚，就先走了等語。經查：
　㈠就本案經過，證人即被害人戊○○於112年3月26日警詢時證稱：「（問：你於何時何地遭人毆打？）我於112年03月25日【筆錄原贅載下午】21時許在苗栗縣三灣鄉永和山水庫旁道路遭人毆打。電桿(下興幹61D9056CD47號桿）」、「（問：你遭何人毆打？）我遭辛○○、己○○、庚○○、林○緯及范紘睿持棒球棍毆打。」、「（問：你遭人毆打傷勢如何？）我右手第二掌骨折、頭部撕裂傷及多處挫傷。」、「（問：你是如何前往遭毆打地點？）我搭乘丙○○所駕駛自小客車（車號不詳）前往頭份市信德路（水流東附近詳細地址不詳）找乙○○，隨後辛○○、己○○、庚○○、林○緯、范紘睿及甲○○等人就駕多部車輛抵達現場，逼迫我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我就獨自一人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問：當時你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時，車上有何人？）車上僅有我們兩個人」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二第3至5頁）；於112年5月22日偵查中證稱：「我在112年3月20幾日某天晚上，我在頭份水流東，找乙○○的路上被辛○○遇到，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就把我帶到永和山，他們是開車，我當時感覺就算不上車，也沒辦法，所以我就上了BPU-0851乙○○（本院按：恐為甲○○之誤）開的車，我坐在後座中間，我的身旁坐林○緯、范紘睿，副駕駛座沒人。」、「（問：到了永和山後，發生何事？）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都有拿球棒打我。甲○○我不確定有沒有打，但我百分之百確定其他人都有打我，我當時還醒著，不過後來被打到昏迷，醒過來時我已經在醫院了。」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二第45頁）。
　㈡案發時亦在水流東現場之證人乙○○則於112年5月22日警詢時證稱：「我有欠戊○○及辛○○錢，當天是戊○○及辛○○，因為很巧的是他們當天都要我還錢，我就跟他說我在水流東這裡，當天戊○○與他朋友丙○○一車（黑色WISH，號碼3313)，辛○○駕駛ABF-7758自小客車前來，一開始只有這兩台車，辛○○看到戊○○開車來直接持棒球棍下車，毆打戊○○，因辛○○與戊○○也有金錢糾紛，據我所知有200至300萬，打完之後，換用球棒打我5至6下，辛○○就聯絡己○○駕駛鐵灰色WISH、庚○○及林○緯駕駛白色YARIUS（本院按：應為YARIS之誤）、范紘睿及甲○○駕駛鐵灰色ALTIS，數字0851過來，加辛○○總共4臺車，將戊○○押到永和山水庫毆打，之後我就沒跟去，後續我就打電話問戊○○的狀況，戊○○到醫院才打給我。」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一第43頁）；繼於同日偵查中證稱：「（問：112年3月25日晚上發生何事？）丁○○（本院按：恐為戊○○之誤）跟辛○○有金錢糾紛，當晚我原本跟我朋友在水流東吃飯，戊○○打電話想跟我要錢，我說我可以先拿1500元給他，叫他過來，辛○○也剛好打電話問我還錢的事情，我說可以還他1500元，戊○○坐丙○○的車先到，辛○○後到，辛○○一看到丙○○的車牌，就衝回自己的車拿球棍，然後衝到丙○○的車看有沒有戊○○，後來他看到戊○○後，就立刻打戊○○，辛○○打完戊○○後，辛○○就打我，然後辛○○就打電話給林○緯、庚○○、范錄睿、范就睿、己○○，然後4車6人就把戊○○載到永和山，期間我一直打電話給戊○○，怕他們會把戊○○打死，後來當晚12點、凌晨1點，我才知道戊○○已經在為恭醫院了，因為最後戊○○接聽電話，我才知道他人在醫院，當時他的尾椎已經快斷掉、全身擦傷、骨折、頭也破了。」、「（問：在水流東時，辛○○、己○○、林○緯、范紘睿、甲○○等人以哪種方式把戊○○押走？）這些人來了後，每人都拿球棍，戊○○又被打一頓，庚○○、林○緯把戊○○的手折往後背，再押到庚○○的白色YARIS車上。」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一第274至275頁）。
　㈢觀諸起訴書證據清單及上開證人戊○○、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起訴意旨認被告辛○○、己○○、庚○○、少年林○緯、被告范紘睿、甲○○等人有在頭份市水流東某處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應係以證人乙○○於偵查中證稱：「（問：在水流東時，辛○○、己○○、林○緯、范紘睿、甲○○等人以哪種方式把戊○○押走？）這些人來了後，每人都拿球棍，戊○○又被打一頓…」等語為依據，然證人即被害人戊○○本身於警詢、偵查中從未提及其在水流東時有遭人傷害之情事，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佐證、補強證人乙○○上開證述內容之真實性，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無從僅憑證人乙○○於偵查中之證述逕認被告辛○○、己○○、庚○○等人有在頭份市水流東某處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
　㈣徵諸證人戊○○、乙○○前開證述，渠等固均於警詢、偵查中證稱少年戊○○並非自願搭乘甲○○所駕駛、搭載少年林○緯、范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然關於被告辛○○、己○○、庚○○等人係如何強迫少年戊○○上車之核心事項，證人戊○○於112年5月22日偵查中係證稱：「我在頭份水流東，找乙○○的路上被辛○○遇到，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就把我帶到永和山，他們是開車，我當時感覺就算不上車，也沒辦法，所以我就上了BPU-0851乙○○（本院按：恐為甲○○之誤）開的車」等語，證人乙○○則明確證稱：「庚○○、林○緯把戊○○的手折往後背，再押到庚○○的白色YARIS車上。」等語，渠二人所述，不惟就戊○○係搭乘何一車輛乙節有異，就戊○○有無遭施以肢體強暴行為乙情，所述亦大相逕庭。況證人戊○○於本院少年法庭訊問時證稱：沒有人押我去永和山，我同意去的等語（見本院112年度少調字第212號卷第309頁），亦與其於本案警詢、偵查中所述顯有齟齬，而有前後不一之瑕疵可指。且經本院多次傳喚並拘提證人戊○○，其仍未能到庭接受詰問，是證人戊○○究竟是否遭強押上車乙節，尚有不明。起訴意旨所認「由少年林○緯、庚○○將少年戊○○手部反折強押至甲○○駕駛搭載少年林○緯、范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等情，恐係以證人乙○○之證述為唯一證據，且缺乏其他補強證據擔保其憑信性，尚難遽認屬實。
　㈤鑒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的人群聚集，易使個人在人群掩飾下產生妄為或罪惡感，立法者因而制定具有聚眾犯與危險犯性質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刑法第150條）及聚集不解散罪（同法第149條）等規範，用以保護公眾安全。而為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該等規範業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其中修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為其要件，且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並於同條新增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及第2款之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危險等規定，為其加重構成要件，以避免公眾安全遭受更為嚴重之侵害（其中第2款加重聚集施強暴脅迫罪為具體危險犯）。考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敘：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等旨，參以本罪係列於妨害秩序罪章之體例，可見該罪之立法目的乃在維持社會安寧秩序，所保護之法益側重保障公眾安全之社會法益，有別於個人法益之保護。又稽諸該條修法理由雖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等旨，依此立法說明，行為人施用強暴或脅迫行為之對象，當包括對特定個人或不特定公眾為之，且擬制為有該行為即會發生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然該罪保護之法益既在保障公眾安全，使社會安寧秩序不受侵擾破壞，尤在對象為特定人，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情形，是否成立本罪，仍須視個案情形判斷有無造成公眾之危害、恐懼不安，否則將造成不罰之毀損、傷害或恐嚇未遂之行為，仍以本罪處罰，不啻使本罪規範成為保護個人法益之前置化規定，致生刑罰過度前置之不合理現象，有違憲法罪責原則。是以該罪雖非立法明文之適性犯，惟為避免違反罪責原則，仍應將對特定人施強暴脅迫之本罪視為實質適性犯，亦即，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倘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不特定人，即屬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而成立本罪；若其對象為特定人，基於本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解釋及合憲性解釋，其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仍須足以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公眾安全之可能性，始該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目的及所保護社會法益，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76號判決意旨參照）。起訴意旨固認被告辛○○、己○○、庚○○等人有在永和山上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然此部分除被告辛○○自承有在永和山持地上撿的樹枝攻擊戊○○外，僅有被害人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單一指證，別無補強證據可佐（此部分乙○○不在場而未見聞），且被告己○○辯稱其到永和山時戊○○已倒在地上等語，核與被告辛○○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述情節相符，卷內亦無監視器畫面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被告己○○、庚○○確有持球棒毆打少年戊○○，或於被告辛○○對戊○○施強暴時在場助勢之情形，自難遽認被告己○○、庚○○構成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或前段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另被告辛○○固自承有在永和山持地上撿的樹枝攻擊戊○○，惟其施暴之動機及目的均屬明確且同一、對象特定（即被害人戊○○），時間已為21時以後，地點則在苗栗縣三灣鄉永和山水庫旁道路，卷內無證據證明有妨害往來之人、車正常行駛之情形，被告辛○○亦未毀損周邊之人或物，難認其行為已有可能煽起集體情緒失控，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之人或物，顯然未有因此而影響其他第三人有關公眾秩序或造成群眾恐慌之情狀。是本案尚難認被告辛○○對被害人戊○○實施傷害之行為態樣及強度，已達因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程度，自不符合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範之立法意旨。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辛○○、己○○、庚○○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聚眾施強暴脅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辛○○、己○○、庚○○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被告辛○○、己○○、庚○○經檢察官起訴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即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連偵字第83號、112年度偵字第11933號、112年度偵字第11934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85號移送併辦部分不生同一案件關係，本院自屬無從審究，應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文傑提起公訴，檢察官徐一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許家赫
　　　　　　　　　　　　　　　法　官　林信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莊惠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19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譚弘廷


            黃正瑜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黃敬唐律師
            郭依蘋律師（113年3月4日解除委任）
被      告  楊智閔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529號、112年度偵字第5530號、112年度偵字第5632號、112年度偵字第56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辛○○、己○○、庚○○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辛○○因與少年戊○○（民國00年0月生，完整姓名及年籍均詳卷）有債務糾紛，於112年3月25日21時許，自乙○○（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處得知少年戊○○在苗栗縣頭份市信德路水流東某處，被告辛○○隨即召集被告己○○、被告庚○○、少年林○緯（00年0月生，完整姓名及年籍均詳卷）、被告范紘睿（經檢察官追加起訴，業經本院發布通緝）、被告甲○○（業經本院發布通緝）等人前往水流東聚集；斯時，辛○○、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明知該處係公共場所，倘於該處聚集三人以上而發生衝突，顯足以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竟仍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以強暴脅迫、妨害自由、傷害之犯意聯絡，經辛○○發覺少年戊○○乘坐丙○○所駕駛之汽車後，即將其等攔下，並由辛○○、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分持球棒（未扣案）毆打少年戊○○後，再由少年林○緯、庚○○將少年戊○○手部反折強押至甲○○駕駛搭載少年林○緯、范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其餘人等則分別駕駛、搭乘車號不詳汽車前往苗栗縣頭份市永和山上。斯時，辛○○、己○○、庚○○、少年林○緯、范紘睿、甲○○等人承前聚集3人以上施以強暴脅迫、傷害之犯意聯絡，接續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致少年戊○○因而受有右手第二掌骨骨折、頭皮撕裂傷、顏面擦挫傷、頸部擦挫傷、右上肢擦挫傷、雙下肢擦挫傷、背部擦挫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經少年戊○○於偵查中撤回告訴）。嗣少年戊○○友人獲報後，將其送至苗栗縣頭份市為恭醫院急救，始由其母林文靜報警。因認被告辛○○、己○○、庚○○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等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證據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未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辛○○、己○○、庚○○涉有前開罪嫌，係以下列證據為其論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同案被告即證人乙○○於歷次警詢、偵訊時之證述 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即證人辛○○於112年5月22日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112年6月6日警詢、偵訊時之供述 確有通知被告庚○○、少年林○緯、共犯范紘睿前往該水流東，共犯范紘睿與被告甲○○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到場。嗣少年戊○○乘坐被告甲○○、共犯范紘睿所駕駛並搭載少年林○緯之上開汽車、伊及被告庚○○則各自駕駛汽車共同前往永和山，於途中，其等下車後，伊因與少年戊○○發生口角，而分別以徒手及撿拾路邊粗樹枝毆打少年戊○○，另亦有通知被告己○○，被告己○○在伊毆打少年戊○○後，才到達現場等事實。 3 被告即證人己○○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係被告辛○○通知，叫伊前往，且在被告辛○○等人到達永和山路上才加入，當時有被告辛○○、共犯范紘睿及少年戊○○在場，伊到場後，看到少年戊○○已躺在地上等事實。 4 被告即證人庚○○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伊開車遇到共犯范紘睿，就跟著開車去水流東，之後再去永和山，在該處，被告辛○○與少年戊○○吵架、互推，共犯范紘睿亦有下車等事實。 5 被告即證人少年林○緯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 矢口否認有參與何犯行。 6 被告即證人甲○○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當天晚上係伊駕車載共犯范紘睿至水流東，之後，由伊駕車搭載共犯范紘睿、少年林○緯及少年戊○○前往三灣鄉某處；後於途中因與少年戊○○發生口角，伊即停車請少年戊○○下車，之後被告辛○○走過來，就與少年戊○○吵架並打起來等事實。 7 共犯即證人范紘睿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及證述 當天晚上係被告甲○○駕車載伊至水流東，到場後，看到被告辛○○、少年戊○○，之後少年戊○○乘坐被告甲○○與伊所駕駛之汽車前往永和山，嗣被告辛○○即與少年戊○○打架等事實。 8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開立之告訴人少年戊○○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確有於案發當日遭人毆打受傷之事實。 9 被告辛○○之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影本 查扣被告辛○○所有球棒1支、愷他命1包、子彈1顆之事實。 
四、訊據被告辛○○、己○○、庚○○堅決否認有何聚眾施強暴脅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被告辛○○辯稱：我在水流東有推戊○○，後來到永和山有撿地上的樹枝打戊○○，但戊○○在水流東是自願上車的等語；被告己○○辯稱：我沒有出現在水流東，等我到永和山時，戊○○已經在地上了等語；被告庚○○辯稱：我有去水流東找甲○○、范紘睿，後來跟著甲○○、范紘睿的車到永和山，那邊很暗，我看不清楚，就先走了等語。經查：
　㈠就本案經過，證人即被害人戊○○於112年3月26日警詢時證稱：「（問：你於何時何地遭人毆打？）我於112年03月25日【筆錄原贅載下午】21時許在苗栗縣三灣鄉永和山水庫旁道路遭人毆打。電桿(下興幹61D9056CD47號桿）」、「（問：你遭何人毆打？）我遭辛○○、己○○、庚○○、林○緯及范紘睿持棒球棍毆打。」、「（問：你遭人毆打傷勢如何？）我右手第二掌骨折、頭部撕裂傷及多處挫傷。」、「（問：你是如何前往遭毆打地點？）我搭乘丙○○所駕駛自小客車（車號不詳）前往頭份市信德路（水流東附近詳細地址不詳）找乙○○，隨後辛○○、己○○、庚○○、林○緯、范紘睿及甲○○等人就駕多部車輛抵達現場，逼迫我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我就獨自一人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問：當時你搭乘甲○○所駕駛BPU-0851號自小客車時，車上有何人？）車上僅有我們兩個人」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二第3至5頁）；於112年5月22日偵查中證稱：「我在112年3月20幾日某天晚上，我在頭份水流東，找乙○○的路上被辛○○遇到，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就把我帶到永和山，他們是開車，我當時感覺就算不上車，也沒辦法，所以我就上了BPU-0851乙○○（本院按：恐為甲○○之誤）開的車，我坐在後座中間，我的身旁坐林○緯、范紘睿，副駕駛座沒人。」、「（問：到了永和山後，發生何事？）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都有拿球棒打我。甲○○我不確定有沒有打，但我百分之百確定其他人都有打我，我當時還醒著，不過後來被打到昏迷，醒過來時我已經在醫院了。」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二第45頁）。
　㈡案發時亦在水流東現場之證人乙○○則於112年5月22日警詢時證稱：「我有欠戊○○及辛○○錢，當天是戊○○及辛○○，因為很巧的是他們當天都要我還錢，我就跟他說我在水流東這裡，當天戊○○與他朋友丙○○一車（黑色WISH，號碼3313)，辛○○駕駛ABF-7758自小客車前來，一開始只有這兩台車，辛○○看到戊○○開車來直接持棒球棍下車，毆打戊○○，因辛○○與戊○○也有金錢糾紛，據我所知有200至300萬，打完之後，換用球棒打我5至6下，辛○○就聯絡己○○駕駛鐵灰色WISH、庚○○及林○緯駕駛白色YARIUS（本院按：應為YARIS之誤）、范紘睿及甲○○駕駛鐵灰色ALTIS，數字0851過來，加辛○○總共4臺車，將戊○○押到永和山水庫毆打，之後我就沒跟去，後續我就打電話問戊○○的狀況，戊○○到醫院才打給我。」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一第43頁）；繼於同日偵查中證稱：「（問：112年3月25日晚上發生何事？）丁○○（本院按：恐為戊○○之誤）跟辛○○有金錢糾紛，當晚我原本跟我朋友在水流東吃飯，戊○○打電話想跟我要錢，我說我可以先拿1500元給他，叫他過來，辛○○也剛好打電話問我還錢的事情，我說可以還他1500元，戊○○坐丙○○的車先到，辛○○後到，辛○○一看到丙○○的車牌，就衝回自己的車拿球棍，然後衝到丙○○的車看有沒有戊○○，後來他看到戊○○後，就立刻打戊○○，辛○○打完戊○○後，辛○○就打我，然後辛○○就打電話給林○緯、庚○○、范錄睿、范就睿、己○○，然後4車6人就把戊○○載到永和山，期間我一直打電話給戊○○，怕他們會把戊○○打死，後來當晚12點、凌晨1點，我才知道戊○○已經在為恭醫院了，因為最後戊○○接聽電話，我才知道他人在醫院，當時他的尾椎已經快斷掉、全身擦傷、骨折、頭也破了。」、「（問：在水流東時，辛○○、己○○、林○緯、范紘睿、甲○○等人以哪種方式把戊○○押走？）這些人來了後，每人都拿球棍，戊○○又被打一頓，庚○○、林○緯把戊○○的手折往後背，再押到庚○○的白色YARIS車上。」等語（見偵字第5529號卷一第274至275頁）。
　㈢觀諸起訴書證據清單及上開證人戊○○、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起訴意旨認被告辛○○、己○○、庚○○、少年林○緯、被告范紘睿、甲○○等人有在頭份市水流東某處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應係以證人乙○○於偵查中證稱：「（問：在水流東時，辛○○、己○○、林○緯、范紘睿、甲○○等人以哪種方式把戊○○押走？）這些人來了後，每人都拿球棍，戊○○又被打一頓…」等語為依據，然證人即被害人戊○○本身於警詢、偵查中從未提及其在水流東時有遭人傷害之情事，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佐證、補強證人乙○○上開證述內容之真實性，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無從僅憑證人乙○○於偵查中之證述逕認被告辛○○、己○○、庚○○等人有在頭份市水流東某處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
　㈣徵諸證人戊○○、乙○○前開證述，渠等固均於警詢、偵查中證稱少年戊○○並非自願搭乘甲○○所駕駛、搭載少年林○緯、范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然關於被告辛○○、己○○、庚○○等人係如何強迫少年戊○○上車之核心事項，證人戊○○於112年5月22日偵查中係證稱：「我在頭份水流東，找乙○○的路上被辛○○遇到，辛○○、庚○○、林○緯、范紘睿、甲○○及己○○就把我帶到永和山，他們是開車，我當時感覺就算不上車，也沒辦法，所以我就上了BPU-0851乙○○（本院按：恐為甲○○之誤）開的車」等語，證人乙○○則明確證稱：「庚○○、林○緯把戊○○的手折往後背，再押到庚○○的白色YARIS車上。」等語，渠二人所述，不惟就戊○○係搭乘何一車輛乙節有異，就戊○○有無遭施以肢體強暴行為乙情，所述亦大相逕庭。況證人戊○○於本院少年法庭訊問時證稱：沒有人押我去永和山，我同意去的等語（見本院112年度少調字第212號卷第309頁），亦與其於本案警詢、偵查中所述顯有齟齬，而有前後不一之瑕疵可指。且經本院多次傳喚並拘提證人戊○○，其仍未能到庭接受詰問，是證人戊○○究竟是否遭強押上車乙節，尚有不明。起訴意旨所認「由少年林○緯、庚○○將少年戊○○手部反折強押至甲○○駕駛搭載少年林○緯、范紘睿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等情，恐係以證人乙○○之證述為唯一證據，且缺乏其他補強證據擔保其憑信性，尚難遽認屬實。
　㈤鑒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的人群聚集，易使個人在人群掩飾下產生妄為或罪惡感，立法者因而制定具有聚眾犯與危險犯性質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刑法第150條）及聚集不解散罪（同法第149條）等規範，用以保護公眾安全。而為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該等規範業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其中修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為其要件，且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並於同條新增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及第2款之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危險等規定，為其加重構成要件，以避免公眾安全遭受更為嚴重之侵害（其中第2款加重聚集施強暴脅迫罪為具體危險犯）。考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敘：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等旨，參以本罪係列於妨害秩序罪章之體例，可見該罪之立法目的乃在維持社會安寧秩序，所保護之法益側重保障公眾安全之社會法益，有別於個人法益之保護。又稽諸該條修法理由雖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等旨，依此立法說明，行為人施用強暴或脅迫行為之對象，當包括對特定個人或不特定公眾為之，且擬制為有該行為即會發生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然該罪保護之法益既在保障公眾安全，使社會安寧秩序不受侵擾破壞，尤在對象為特定人，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情形，是否成立本罪，仍須視個案情形判斷有無造成公眾之危害、恐懼不安，否則將造成不罰之毀損、傷害或恐嚇未遂之行為，仍以本罪處罰，不啻使本罪規範成為保護個人法益之前置化規定，致生刑罰過度前置之不合理現象，有違憲法罪責原則。是以該罪雖非立法明文之適性犯，惟為避免違反罪責原則，仍應將對特定人施強暴脅迫之本罪視為實質適性犯，亦即，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倘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不特定人，即屬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而成立本罪；若其對象為特定人，基於本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解釋及合憲性解釋，其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仍須足以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公眾安全之可能性，始該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目的及所保護社會法益，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76號判決意旨參照）。起訴意旨固認被告辛○○、己○○、庚○○等人有在永和山上分持球棒毆打少年戊○○，然此部分除被告辛○○自承有在永和山持地上撿的樹枝攻擊戊○○外，僅有被害人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單一指證，別無補強證據可佐（此部分乙○○不在場而未見聞），且被告己○○辯稱其到永和山時戊○○已倒在地上等語，核與被告辛○○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述情節相符，卷內亦無監視器畫面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被告己○○、庚○○確有持球棒毆打少年戊○○，或於被告辛○○對戊○○施強暴時在場助勢之情形，自難遽認被告己○○、庚○○構成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或前段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另被告辛○○固自承有在永和山持地上撿的樹枝攻擊戊○○，惟其施暴之動機及目的均屬明確且同一、對象特定（即被害人戊○○），時間已為21時以後，地點則在苗栗縣三灣鄉永和山水庫旁道路，卷內無證據證明有妨害往來之人、車正常行駛之情形，被告辛○○亦未毀損周邊之人或物，難認其行為已有可能煽起集體情緒失控，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之人或物，顯然未有因此而影響其他第三人有關公眾秩序或造成群眾恐慌之情狀。是本案尚難認被告辛○○對被害人戊○○實施傷害之行為態樣及強度，已達因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程度，自不符合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範之立法意旨。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辛○○、己○○、庚○○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聚眾施強暴脅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辛○○、己○○、庚○○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
　　被告辛○○、己○○、庚○○經檢察官起訴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即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連偵字第83號、112年度偵字第11933號、112年度偵字第11934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85號移送併辦部分不生同一案件關係，本院自屬無從審究，應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文傑提起公訴，檢察官徐一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許家赫
　　　　　　　　　　　　　　　法　官　林信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莊惠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